附件3：
食品质量安全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2]第一条 食品质量安全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成立的食品质量安全专家组织。
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组建和管理，受质检总局委托开展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工作。    
[bookmark: 3]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为食品生产监管部门法规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支持，开展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相关研究，提供研究报告；
（二）起草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风险监测计划，拟定优先监测项目，研判监测数据，提出建议；
[bookmark: _GoBack]（三）关注食品质量安全动态，开展相关交流；分析食品质量安全舆情，提供应对措施；
（四）跟踪研究食品质量安全热点问题，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及食品安全事故调查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五）承担食品生产监管相关领域专题任务，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提供食品质量安全公共咨询服务；
（六）承担国家质检总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bookmark: 4]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应当加强与国内外食品质量安全相关机构和组织的沟通、交流。
第二章　组织机构
[bookmark: 5]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7名，秘书长、副秘书长各1名，委员若干名。
[bookmark: 6]第六条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委员由国家质检总局聘任。
[bookmark: 7]第七条 根据工作需要，专家委员会设置肉制品、乳制品、酒类、粮油制品、饮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和食品监督管理8个专家工作组。
[bookmark: 8]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设秘书处，作为专家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秘书处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实行秘书长负责制。
[bookmark: 9]第九条 秘书处的职责：
（一）负责处理专家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二）承担各项议事材料的准备和分发工作；
（三）管理和维护“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风险监测数据系统”，进行相关监测数据、机构检验结果及反馈意见的采集、处理、整合、汇总等事项；
（四）主动跟踪、分析、汇报国内外食品安全相关政策与科学信息；
[bookmark: 10]（五）组织落实专家委员会议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各专家工作组设组长、副组长和联络员，负责工作组内专家的组织和联络工作。
[bookmark: 11]第十一条 专家委员会根据任务需要，可增设专家组或设立临时工作组。临时工作组可由专家委员会委员或其他专家组成。
第十二条 参加专家工作组和临时工作组的委员人数视具体情况而定。组长由专家委员会指定，对专家委员会负责。
第三章　专家委员会委员
[bookmark: 13]第十三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德才兼备，具有严谨、科学、端正的工作作风和较强的敬业精神；
（二）严格遵守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积极参加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承担并完成委员会交付的各项任务；
（三）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年龄一般不超过 65周岁（院士除外），身体健康；
（四）具体从事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或从事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bookmark: 14]（五）对食品或相关专业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在国内本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威望。
[bookmark: 15]第十四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应主动回避可能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工作；并对敏感或涉密工作履行保密义务，遵守国家相关保密的规定。
[bookmark: 16]第十五条 所有委员不得以专家委员会委员名义从事与食品质量安全无关的活动。
[bookmark: 18]第十六条 专家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为五年，可以连聘连任。 
第四章　工作机制
[bookmark: 20]第十七条 专家委员会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工作。各专家工作组可代表专家委员会具体负责相关领域工作，起草研判报告和技术性文件，提交专家委员会秘书处。
[bookmark: 21]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专家委员会研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年度计划的项目和内容，对阶段性监测结果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研判。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具体组织、汇总工作。
各专家工作组可代表专家委员会承担具体工作，联络员协助秘书处承担组织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22][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第十九条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针对当前一些食品安全热点舆情和突发事件，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或部分相关领域专家参加专题风险研判会议，进行分析研判，评估潜在危害；并根据具体情况，从技术角度提出检验或监管建议。
第二十条 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或部分相关领域专家参与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和质检能力培训活动，推广监管工作中发现的先进研究成果和经验；面向社会提供食品质量安全公共咨询服务。
第二十一条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或部分相关领域专家对质检总局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督管理、风险监测、生产许可、应急预警等工作制度中的技术要点提出建议和意见。
[bookmark: 27]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